

澄港开委环审〔2025〕76号


关于江阴市水利局新桃花港江边枢纽工程
（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阴市水利局：
你单位报送的《新桃花港江边枢纽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家、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已审理完结。
一、经审理查明：
你单位拟在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璜土镇和利港街道桃花港现状节制闸处建设新桃花港江边枢纽工程（重新报批）（项目代码：2020-320281-76-01-557826）。
二、审查情况如下：
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审批意见和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执行要求如下：
闸站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经相应预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接入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石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管理人员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闸站维护检修固废由检修单位负责合规处置，不在闸站内暂存；闸站应通过选用低噪设备，采取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要求。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运营期闸站内配备围油栏、吸油毡、黄沙和应急桶等应急设施和物资。制订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备案，定期进行演练。
三、本项目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本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方开工建设，须报我委重新审批。
五、项目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及污染防治措施须经安全认证并经安全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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